
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二连浩特市
物业管理奖补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将《二连浩特市物业管理奖补办法（试

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月13日

二连浩特市物业管理奖补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物业管理工作，提升物业服务水平，提高物业

覆盖率，改善人居环境，构建和谐社会，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

理条例》和《内蒙古自治区住宅物业服务全覆盖提品质三年行动方

案》，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奖补办法。

一、总体目标

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完善我市物业管理制度，健全管理机制，

市财政每年预算安排部分专项资金，通过政策引导，到2025年实现无

物业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到2026年进一步巩固提升物业服务质效，

群众满意度达到80%以上，逐步推向市场化运营。

二、奖补对象及标准



（一）支持各社区根据实际以补贴方式完善无物业小区老旧设施

一是支持无物业小区采取动员居民出资、物业企业帮办及社区适

当补助等方式改造小区老旧设施或基本物业管理、服务设备设施，提

升人居环境。

二是按不超过实际投入40%的比例补贴改造小区基础设施或物业服

务设施，单个小区补贴上限不超过2万元；每年度各社区资金额度上限

按无物业小区面积分担核算，总额不超过100万元。

（二）为提高物业管理覆盖率，对承接无物业小区的物业企业给

予奖补。

一是物业企业在2024年1月1日后进驻无物业小区，能够协助成立

或充实业主委员会，通过完善配套设施设备，增加内、外保洁和基础

维修服务等，并实现物业费收缴率不低于60%，且收费标准不低于同类

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市场价格标准60%的，按承接小区物业管理面积，奖

补0.4元/平方米/月。

二是物业企业在2024年1月1日后进驻无物业小区（或零散楼

栋），能够提供基本保洁、基础维修服务，但未能建立业委会，未能

实现物业费收缴率不低于60%（以实际入住率进行计算）、且收费标准

不得低于同类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市场价格标准60%目标要求的，按承接

小区物业管理面积，奖补0.2元/平方米/月。

（三）鼓励无物业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让业主委员会真正发挥

作用，对2024年1月1日后设立的业主委员会给予奖补。



一是小区住户在100户以下的小区一次性补助2000元。

二是100户以上小区一次性补助3000元。

三、相关要求

一是对各社区改善物业管理设施条件的资金扶持期至2026年底。

资金使用由社区负责把关。资金重点用于小区完善公共卫生服务，消

除公共安全隐患、提升公共安全管理等设备、设施改造方面。资金作

为配套资金使用，采取先实施、后补贴的方式落实，补贴资金只能用

于成立业主委员会、居民物业费收缴达到60%、收费标准达到60%的标

准要求，不得以补贴资金为主进行改造或完善。

二是对物业企业的扶持奖补期至2025年底，享受政府奖补的物业

服务企业必须签订服务承诺书和物业服务合同。无物业小区以2023年

底在册小区为准。行业主管部门、社区协同业主委员会根据物业服务

合同及现场走访，对物业管理区域的服务情况半年进行一次考核，考

核结果将予以通报并留档备案，依据考核情况，奖补资金原则上半年

发放一次。根据物业企业实际服务月份据实计算。年度考核不合格的

物业服务企业，经居委会与小区业主大会商议后，要求其限期整改，

达到整改要求后继续开展物业服务工作；对整改不达标或拒不整改的

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其做清退处

理。

三是社区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所辖内物业服务区域业主委员会

的成立及管理工作，督促业主大会依法履行职责，协调社区建设与物

业服务的关系，处理物业服务纠纷。对业主委员会的一次性奖补资

金，要用于业主委员会日常工作开销，并做到入账入册、公开透明。



补助资金由业主委员会指定人员专管，不得私自挪用，违者将依法追

究相关责任。对业主委员会的一次性奖补资金，需在业主委员会与物

业服务企业签订服务合同并正常运行六个月后，由行业主管部门及社

区审核通过后发放。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制定物业管理工作奖补办法是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的重要途

径，各相关部门、各社区要充分认识物业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

统一思想，周密安排，全力推进物业管理服务质量提升工作落实到

位，全面提升我市物业管理服务能力和水平。

（二）严格监督考核

住建、财政等各部门和各社区要加大考评力度，各类奖补资金只

能用于物业规范管理和物业服务提升方面支持，不得作为奖金或福利

发放给个人。对于擅自套取该笔资金的行为，一经查处移交有关部门

严肃处理。对措施得力、成效显著的部门和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对重

视不够、措施不力、进展缓慢的给予通报批评。

（三）加强宣传引导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知晓率。积极引导物业服务企业诚信经

营，业主树立主人翁意识，依法有序参与物业管理，为物业管理工作

营造良好氛围。


